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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公路總局材料試驗所

材料施工、檢試驗及品質
管制程序及重點注意事項

1

110年公務人員高等考試三級考試暨普通考試
土木工程專業類科錄取人員集中實務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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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大綱

1 2

一、前言

二、材料施工檢試驗相關規定及執行

三、材料品質管制程序

四、個案討論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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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質為產品
之適用性

Fitness for use

品質應符合
顧客需要

裘蘭 J. M. Juran
現代的品質觀念
使用者導向

何謂品質？

「顧客需要」經常是抽象的、不確定的、有個別
差異的，要透過專業加以解析。

可採用品質機能展開技術(Quality Function 
Deployment, QFD) ，探討「顧客需要」。

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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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路面為例

 顧客需求：含短期(完工時)及長期(使用一段時間後)

1. 工作性：容易拌和、運送、鋪築及滾壓。
2. 平整度：用路人最有感，含短期及長期平整度。
3. 抗滑性(表面紋理)：供車輛啟動、加速、轉彎及煞車等。
4. 柔性：受荷重不龜裂而能復原。
5. 穩定性：扺抗塑性變形。
6. 抗疲勞性：可承受重複輪重。
7. 耐久性：長期扺抗外力作用及氣候影響。
8. 適當孔隙率：減少空氣與水分滲入（排水AC及透水AC

除外），又能容許瀝青受熱膨脹。
9. 成本：益本比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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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2382610成本
322393321密緻性
888648399耐久性
588647399抗疲勞性

523566589穩定性
523256283柔性
622493333抗滑性
6421086276平整度
172585783工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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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術要求：為滿足路面顧客需求擬定技術要求

1. 路面結構設計：ESAL、材料性質、路基強度、環境。
2. 瀝青品質：材料品質。
3. 粒料品質：材料品質。
4. 瀝青含量：材料品質。
5. 粒料級配：材料品質。
6. 路面平整度：施工品質。
7. 路面厚度：施工品質。
8. 路面壓實度：施工品質。
9. 養護：使用管理。

工程圖
施工規範
養護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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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全面品質管理（TQM, Total Quality
Management）包括設計、材料、施工、
驗收、維護五項管制

設計管制：工程契約文件（設計圖說等文件）
清楚、明白、正確的表示品質規格或要求。

材料管制：使用正確之合格材料。

施工管制：使用正確施工方法達到品質目標。

驗收管制：驗證施工成果符合品質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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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全面品質管理（續）

維護管制：有計畫的定期及非定期（汛期前、
劇變後）巡檢，並經適當維護（保養、修
復），使工程結構持續維持在要求水準。

在TQM活動中，經常需要辦理材料品質檢試驗，
供作各種研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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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品質始於設計（含制度設計及工程設計
（工程圖及施工規範） ），有好的工程圖說，
才能期望有好的成果。

• 施工規範通常包括材料、機具、施工作業、品
質檢驗、計量及計價等主要部分，本課程著重
於品質檢驗部分。

• 老子：「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 。
• 提供品質規範？不如說明如何合理釐定品質規

範。工程師縱使不參與制定規範，也要瞭解規
範原理，才能正確應用。

二、材料施工檢試驗相關規定及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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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章概要、工作範圍、相關章節、
相關準則、資料送審

通則

• 材料(規格) 、品質管理(材料檢驗及合格標準)產品

• 準備工作(設備)、施工方法、
檢驗(取樣頻率、試驗方法、合格標準)

施工

計量計價

10

• 施工規範之基本架構 (以工程會規範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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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如何規定材料或施工品質

1. 材料規格：指定品質特性及規格界限值。
例：CNS 560規定鋼筋外觀應整齊，兩端切齊。不得有不
利於使用之缺陷。（品質特性）
規定SD280之降伏強度為280～420N/mm2（規格界限值）

2. 檢驗時機：料源、進場後、施工停留點等。
3. 檢驗數量：
 檢驗頻率：每若干量抽驗1件（國內營建界慣

用，抽驗誤差不穩定）。
 每批抽驗件數：每批材料抽驗n件（品管專業

界常用，抽驗誤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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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規範如何規定材料或施工品質(續)

4. 檢驗方法：
 標準方法：由專責單位制定，如CNS。
 非標準方法：由需用者自訂，如本局3m 直規

路面平整度檢驗（無CNS，參考日本道路協
會方法自訂）。

5. 檢驗結果之分析方法：統計分析。

6. 合格基準及研判方法：

7. 不合格之處理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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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者調查材料性能，如新材料研發。研究發展

• 設計者蒐集設計參數。工程設計

• 施工者自主品管、監造者驗證材料品質。材料進場

• 施工者施工控制、監造者驗證施工品質。施工管制

• 監造者驗證工程品質。工程驗收

• 管理者檢查結構狀況。維護管制

• 爭議雙方確認實際狀況。工程爭議

• 司法機關釐清案情，鑑定責任。司法調查
13

• 辦理工程材料檢試驗之時機與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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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廠商應依品質計畫，辦理相關材料設備之檢驗，
由廠商自行取樣、送驗及判定檢驗結果；如涉及契約
約定之檢驗，應由廠商會同監造單位取樣、送驗，並
由廠商及監造單位依序判定檢驗結果，以作為估驗及
驗收之依據。 品質管制(一級品管)

（二）監造單位得於監造計畫明訂材料設備抽驗頻率，
由監造單位會同廠商取樣、送驗，並由監造單位判定
抽驗結果。 品質查證(二級品管)

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第十三點規定

• 材料取樣送驗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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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檢試驗之單位

材料製造商 進料檢驗、製程管制及出廠檢驗

施工廠商 自主品管、施工控制（製程管制）

監造單位 驗收管制

第三者試驗室 • 政府機關：
• 學術團體：含學校、研究機構等
• 民間組織：工程顧問公司、技師

事務所、獨立實驗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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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執行單位：

 認證依據：
1. 管理標準：CNS 17025(ISO 17025 )

[測試及校正實驗室能力一般要求]
2. 測試標準：CNS、ASTM、AASHTO等標準方法

或自訂方法(特殊情況)。

 認證主要內容：
1. 管理制度：組織、文件、運作。
2. 設備：環境、儀器能量、維護、校正。
3. 技術能力：人員水準、操作技能、分析能力。

• 我國實驗室認證

通過認證代表有能力執行試驗，是否確實執行必須
仰賴職業道德與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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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F 權利義務規章

1.警告 例:未依據經本會認證之符合性評鑑標準、程序
或規範執行符合性評鑑

2.暫時終止 例:於認證範圍之能力或資源無法持續符合
本會認證規定

3.減列 例:無法展現維持特定認證範圍之能力

4.終止 例:出具偽造或虛偽不實的資料

5.撤銷 例:提供本會偽造或虛偽不實的資料，且情節重
大者。

• TAF認可實驗室停權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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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F 公共工程材料實驗室認證特定規範

1. 警告 例:實驗室存在有無法交代來源之不明測試件
2. 暫時終止三個月 例:紀錄或試驗報告相關資訊未能

與攝影存檔紀錄顯示情形一致
3. 暫時終止六個月 例:完全查無原始紀錄以茲佐證或

原始紀錄不齊全不足佐證
4. 終止 例:未執行測試，卻出具試驗報告者，或已出具

之試驗報告經查無試驗紀錄者。
限制申請：於暫時終止期間或終止後三年內，不接受

停權實驗室主管 報告簽署人 同一地址場地 實質上與
停權者實驗室同一實驗室者 之申請

 TAF 停權實驗室：TAF網站/認證名錄/處置名錄
 https://www.taftw.org.tw/directory/disposal-list/punish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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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機關辦理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上工程，應於工程
及委託監造招標文件內，分別訂定下列事項：
（一）鋼筋、混凝土、瀝青混凝土及其他適當檢驗或
抽驗項目，應由符合CNS 17025（ISO/IEC 17025）
規定之實驗室辦理，並出具檢驗或抽驗報告。
（二）前款檢驗或抽驗報告，應印有依標準法授權之
實驗室認證機構之認可標誌。
自辦監造者，應比照前項規定辦理。

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第十二點規定

• 規定須經TAF認證之檢驗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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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年11月10日工程管字第09400415500號函 7項
 98年10月29日工程管字第09800480600號函 10項

• 17項必須由認證實驗室辦理（報告附認可標記）

• 規定須經TAF認證之檢驗項目

• 圓柱抗壓、鑽心試體抗壓，粒料篩分析、
比重吸水率，水泥墁料抗壓。

水泥混凝土

• 級配、含油量、厚度、密度、壓實度。瀝青混凝土

• 夯實、工地密度。土壤

• 鋼筋、鋼筋續接器 。金屬

• 抗壓強度 。CLSM

• 高壓混凝土地磚、普通磚。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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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定 : 實驗室遴選得由機關指定或由機關審查核定

• 除工程會規定17項外，機關須訂定實驗室選擇原則

• 公路總局委外試驗機構選擇原則
1. 試驗項目經該類檢驗主管機關（如原委會─放射線檢驗，

環保署─環境檢測，勞委會─勞安檢測）認可之試驗室。
2. 政府機關所屬試驗室。
3. 學校試驗室。
4.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金會（TAF）認可實驗室（限於認

證試驗項目並在有效期限內）。
5. 政府機關或學校捐助之財團法人附設試驗室。
6. 目前有承辦中央主管機構（如經濟部標準檢驗局）試驗

業務之試驗室。
7. 經報公路總局核准之其他試驗室。

工程會「公共工程施工品質管理作業要點」第十三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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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CNS

• 美國材料試驗學會
CNS常參照ASTM

• 美國州公路及
運輸員司協會AASHTO

• 國際標準化組織
國內公共工程很少用

ISO

• 如公路總局路面平整度、
標線厚度等試驗自訂試驗方法

• 常用試驗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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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S 中華民國國家標準

• 非強制性標準，在2條件下產生效力：
1. 契約規定 2. 法律規定

標準法第四條 國家標準採自願性方式實施。但經各該目的
事業主管機關引用全部或部分內容為法規者，從其規定。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機關辦理公告金額以上
之採購，應依功能或效益訂定招標文件。其有國
際標準或國家標準者，應從其規定。

工程會解釋：國際標準指ISO，國家標準指CNS。

國際標準或國家標準未能符合機關採購需求
自行審查、開會審查、委託審查
(政府採購法第二十六條執行注意事項第6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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試驗標準選用

• 應依照工程圖說指定試驗方法
– 同一試樣以不同試驗方法或在不同條件下試驗，常

會產生不同結果，差異程度隨其敏感度而定。
– 例如：

• 水泥混凝土：抗壓強度在一般室溫下幾乎不受溫
度影響，但受含水狀態影響很大。 註：試體
乾燥時體積收縮且鍵結力增加，可承受較高之壓
力。而水具潤滑作用且受力時將產生內部孔隙壓
力，故潮濕試體之抗壓強度較乾燥試體低。

• 瀝青混凝土：力學性質受溫度影響很大。
註：溫度愈低，瀝青愈黏稠，黏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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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標準之基本架構

1. 適用範圍：限定試驗標準之適用對象及用途。
2. 方法要義：重點提示、限制條件等。
3. 名詞解釋：
4. 儀器設備：種類、容量、精度。
5. 試樣準備：
6. 試驗步驟：同一試驗標準可能包含數種方法。
7. 記錄項目及有效位數：
8. 計算方法：
9. 報告項目：
10. 精密度（ precision-重複試驗結果間之差異）與

偏差（ biase-試驗結果與正確值間之差異）。
11. 附錄：分規定(強制要求)與參考(非強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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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料抽驗及檢試驗流程
1. 決定取樣範圍（檢驗批量）及取樣件數：
2. 選定取樣位置：取樣和試驗一樣重要。
 一般通用隨機抽樣：以隨機方法選定客觀樣品
 簡單隨機抽樣：由批量N件中隨機抽n件。
 分層隨機抽樣：批量N件均分為n小批，每

小批中隨機各抽1件。
 系統抽樣：N÷n=k，由前k件中隨機抽1件

，以後每k件抽1件。
 特殊情況採用立意抽樣：以專業判斷選定代表

性樣品。（如混凝土鑽心試驗位置之選定，選
擇具代表性又對構造破壞最小處。)

三、材料品質管制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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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採取樣品：
4. 送交試驗室：試驗室檢查樣品適用性（質）、點

收樣品（量）。
5. 樣品處理：縮樣、鋸切、烘乾、濕治等。
6. 執行試驗：
7. 計算分析、撰寫試驗報告、報告審核、簽發試驗

報告(直接送交委辦者)。
8. 主辦單位收取試驗報告、分析、研判及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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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機抽樣步驟

1514131211
109876
54321

50m

30
m

分格法

X=50x0.887=44.3m

Y=30x0.213=6.4m

隨機數＝0.887、0.213
座標法

28

 確認抽樣範圍（檢驗批）。
 將檢驗批按執行方便分割

成適當樣品單位（sample 
unit），再予以編號。
散裝材料或平面等分割成
樣本單位方法：
 依包裝或載具分割：

如320m3/4m3=80車
 分格法
 座標法

 以隨機方法選取樣品。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混凝土抽樣案例：320/100=3.2≒4（抽驗4組試體）

320m3混凝土 檢驗批

車次：1 ? ? ? 80?

樣本

… ……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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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混凝土車次－簡單隨機抽樣
4個隨機數 :  0.348    0.311    0.232    0.797

(1) (2) (3) (4)

No. 批量
(車) 隨機數 (1)×(2) 抽驗車次

1 80 0.348 27.8 28
2 80 0.311 24.8 25
3 80 0.232 18.5 19
4 80 0.797 63.7 64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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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5 2819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車次編號

簡單隨機

• 簡單隨機抽樣為最基本方法
• 抽樣量大時作業不便，有時抽樣位置會局部集
中，宜盡量避免單獨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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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4) (5) (6)

No. 小批量
(車) 隨機數 =(1)×(2) 前小批

尾數
=(3)+(4) 抽驗車次

1 20 0.348 6.9 0 6.9 7
2 20 0.311 6.2 20 26.2 27
3 20 0.232 4.6 40 44.6 45
4 20 0.797 15.9 60 75.9 76

註：計算至小數第1位，採無條件進位至整數。
32

抽驗混凝土車次－分層隨機抽樣

（1）檢驗批均分為4小批 : 80/4=20
（2）4個隨機數 : 0.348   0.311   0.232   0.7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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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7 45 76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車次編號

分層隨機

33

• 分層隨機抽樣法可確保樣本分散到各層，容易
被接受。

• 抽樣量不多時最宜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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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驗混凝土車次－系統抽樣
（1）計算第一等分長 : k=80/4=20
（2）查得一個隨機數 : 0.348

No. 計 算 抽驗車次

1 20×0.348＝6.9 7
2 7＋20＝ 27
3 27＋20＝ 47
4 47＋20＝ 67

34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5

674727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車次編號

系統隨機

• 系統抽樣法最適合於檢驗批成系列排列，且大量之
抽樣作業。

• 母體成週期性變化，不可採用系統抽樣法。
• 進料中或施工中避免採用系統抽樣法，以免被預測

抽樣點，發生人為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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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282519

7645277

6747277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車次編號

簡單隨機抽樣 分層隨機抽樣 系統抽樣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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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報告之主要內容及判讀

1. 試驗單位及相關人員：單位名稱及地址電話、
試驗者、覆核者、簽署者等。

2. 委託單位：業主、監造者、廠商等。
3. 認證標記：試驗項目獲TAF認證者，應顯示TAF

認證標記。
4. 報告編號：TAF要求按年份依序編號。（唯一）
5. 日期時間：收件時間、測試時間、報告日期。
6. 樣品來源：業主提送、監造者提送、廠商提送、

試驗單位抽樣等。（不同來源有不同含意）
取樣人員、會驗人員及時間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8

• 試驗報告之主要內容及判讀

7. 樣品識別：種類、廠牌、型號、批號、外觀辨
識等。 （鋼筋爐號）

8. 試驗方法：
 標準方法：制定單位、編號、方法（若同一試驗

標準包括數種試驗方法時，如A法、B法等）。
 非標準方法：說明試驗依據或試驗過程。

9. 試驗條件：特殊情形加註試樣處理、試樣狀況、
溫濕度等。

10. 試驗結果：項目、個別值、平均值、單位等。
11. 建議及附註：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39

混凝土抗壓強度
試驗報告範例

1.試驗單位

2.委託單位

6.樣品來源

7.樣品資訊

8.試驗方法

10.試驗結果

11.建議及備註

1.試驗相關人員

3.TAF標記

4.試驗編號

5.日期與時間

6.會驗人員

9.試驗條件

鋼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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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驗結果之處理

40

1. 收取試驗報告：
2. 確認報告內容正確：工程名稱、委託單位、樣品編

號、試驗方法、報告項目、試驗結果（注意合理性）
等。

3. 計算分析：依工程圖說規定方法計算品質指標，如
 平均數。
 全距。
 標準差。
 合格率（PWL-Percentage Within Specification 

Limits）（良率）。
 其他統計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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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判讀：與工程契約規定值比對，判定是否合格。
5. 行動：
 合格：驗收。
 不合格：按規定程序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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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標線材料規格不符時可換料再驗1.退換合格材料

• 如鋼筋檢驗不合格，按CNS 560 
規定可再加倍抽樣重驗。2.複驗確認

• 如混凝土試體強度不足，規範
常規定可辦理鑽心試驗，供進
一步判定。

3.以更準確方法
再確認

42

按契約規定，通常有以下處理方式

註：模製試體強度與現場混凝土強度差異甚大，
鑽心強度最接近現場混凝土強度。

不合格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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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鑄基樁強度不足，規範常規定採
補樁加強。5.補強

• 不合格但在條件容許下，可減價收
受。（政府採購法第72條）6.減價收受

43

• 如路基土壤壓實度不夠，要求再滾
壓使達規定值 。4.施工改善

不合格之處理：

• 應予拆除重做， 拆除重做之費用
及衍生費用，概由承包商負擔 。7.拆除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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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複驗要有明確規定，不是抽驗到合格為止。

材料實際合格率=50 % ，採隨機抽驗：
(1)抽驗1次之合格機率=50%。
(2)第1次不合格再抽驗1次，有1次合格之機率=75%。
(3)第2次不合格再抽驗1次，有1次合格之機率=87.5%。

（1-0.53）

CNS 560 [鋼筋混凝土用鋼筋] 

2.複驗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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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減價收受

 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規定：「驗收結果
與規定不符，而不妨礙安全及使用需求，亦無減
少通常效用或契約預定效用，經機關檢討不必拆
換或拆換確有困難者，得於必要時減價收受」。

• 品質成效為漸變式，不是一刀兩斷式。

• 減價規定最好列入施工契約，減少爭議。

• 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75年開始參考美國聯邦公路總

署（FHWA）規範等，明文規定對混凝土及AC採用

減價收受，減少很多執行困擾。此項作法領先國內

其他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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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段式規格（調整型規格）

46

0%

100%

不合格 合格

付款率

0%

100%

不合格 合格

付款率

二段式規格

品質水準

0%

100%

不合格 合格

付款率

三段式規格

減價

品質水準

獎勵式：高於要求規格付款＞100%

 實際上，工
程品質經常
不是「合用」
或「不合用」
二分法，技
術上很難明
確定出分界
點。

 工程品質比
較適合採用
三分法：合
用、灰色帶、
不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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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整度標準差，mm
付款百分率一般公路 快速公路

≦2.8 ≦2.4 100
2.9 99
3.0 2.5 98

3.1 2.6 96
3.2 2.7 94
3.3 92
3.4 2.8 90

＞3.4 ＞2.8 採取改善措施

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第02742章 瀝青混凝土鋪面

三段式規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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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瀝青混凝土厚度：
 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第02742章要求

48

 X＝該批次樣品厚度平均值(cm)
 T＝設計厚度(cm)
 R＝全距，為該批次厚度最大值與最小值

之相差值(cm)
 係數0.9意義＝代表大於90%設計厚度未影響結構

功能，未滿90%設計厚度會影響結構功能。
 係數0.295意義＝代表使用1組5顆試體，全距要乘

係數0.295，是依據施工說明書附錄1而來。

R295.0T9.0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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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瀝青混凝土厚度：
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附錄1節錄AASHTO R9-81內容

49

R295.0T9.0X +≥

註：AASHTO R9業經數次大改版，目前版本已不提供

明確建議值，需由規範制定者按統計原理自行發展。

重要性
等級

檢驗樣本
大 小(n)

驗收
界限

驗退不良批
之機率(Pp)

嚴重(Critical) 9 ±0.376R 0.995
主要(Major) 7 ±0.271R 0.95
次要(Minor) 5 ±0.295R 0.90

合約(Contractual) 4 ±0.237R 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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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95.0T9.0X +≥

 瀝青混凝土厚度規範：考量施工精密度
例如：甲及乙鋪面設計厚度都是5.0公分，甲鋪面
5顆試體分別為4.0、4.5、5.0、4.0及5.0公分；乙
鋪面5顆試體分別為4.5、4.5、4.5、4.5及4.5公分。
 依施工品質來看，乙鋪面均勻性較佳。
 依平均值來看，甲及乙鋪面都為4.5cm，比較

不出差別。
 以 驗收，甲鋪面應大於等於

4.795cm，唯平均值只有4.5cm，判定不合格。
 乙鋪面應大於等於4.5cm，平均值為4.5cm，判

定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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賞罰分明的規範

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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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案討論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試驗
引用標準：

1. 品質規定：CNS 3090 [預拌混凝土]

2. 取樣：CNS 1174 [新拌混凝土取樣法

3. 試體製作及養護：CNS 1231 [工地混凝土試體製
作及養護法

4. 試體蓋平： CNS 11297 [混凝土圓柱試體蓋平法]

5. 試驗：CNS 1232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檢驗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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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材料品質規定

CNS 3090 [預拌混凝土]
• 17.4：每日每種混凝土每120m3至少試驗一次強度。

標準試體應以CNS 1231之規定製作及養護。

註：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 」
§3.2.2-用於檢驗混凝土抗壓強度之樣本量不得小於
以下規定：
A.澆置之各種配比混凝土，每天各至少取樣一組。
B.連續澆置之混凝土，每100m3至少取樣一組。
C.版或牆之澆置面積每450m2至少取樣一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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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0320 330

個別樣品

組合樣品

試體強度
試驗結果

平
均

由一個取樣點在一個取
樣動作下所取得之樣品
用於判定均勻性

由數個個別樣品混合均勻而成
用於代表中間值

• 18.2 應由依第17節取得之組合樣品每一組製作2件以
上標準試體，每一組試驗結果應為同一樣品所作各試
體於規定齡期測得試體強度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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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其中一試體強度偏低之結果顯然由於不當之取
樣、模製、處理、養護或試驗而造成時，可予剔除，
而以其餘試體強度計算試驗結果。

• （以工程技術觀點調查異常原因，由專業研判去除
異常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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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術原因不明確時
使用統計學之極值檢定法去除異常值

Dixon法 : 只有一個可疑值時之檢定

• 某樣品經試驗7次，結果為：0.220、0.223、0.236、
0.284、0.303、0.310、0.478，懷疑 0.478 異常偏大，
技術理由不明，此值是否可捨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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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S 11771

• 0.651>捨棄界限值0.507，故以冒險率5％捨棄
0.478（判定0.478為異常值）。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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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試體強度1 試體強度2 試驗結果 3組移動平均數

1 32.0 34.0 33.0
2 34.5 33.7 34.1
3 28.0 30.0 29.0 32.0
4 30.0 33.7 31.9 31.7
5 24.0 25.0 24.5(合格) 28.5

6 23.8 25.0 24.4 (不合格) 26.9 (不合格)

合格條件 ≧ 24.5 ≧ 28.0

【舉例】 fc’=28 Mpa

18.4 每種混凝土之全部強度試驗結果須滿足下列規定

18.4.1 任何連續3組強度試驗結果之平均值≧fc’
18.4.2 fc’≦ 35MPa：任何一組強度試驗結果≧fc’-3.5 MPa

18.4.2 fc’>35MPa：任何一組強度試驗結果≧0.9f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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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取樣
CNS 1174 [新拌混凝土取樣法]
• 1.適用範圍：

本標準規定如何從工地新拌混凝土中，取出具代
表性試樣進行試驗以決定是否符合規範品質要求
之取樣法。
註1：除經試驗方法特別規定，如求稠度之均勻性
或拌和機效率等試驗外，應採取混合試樣。本標
準未說明以上特別試驗之取樣法，僅建議採用隨
機抽樣以符合整體規範要求。

• 註：CNS 3090 §11.4-拌和機均勻性便捷校驗，取
卸料約15％及85％之二個個別樣品分別測定坍度，
比較其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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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取樣一般規定

– 2.1 採取混合試樣應儘速完成，從開始到完成不
得超過15分鐘。
• 2.1.2 混合試樣拌和均勻15分鐘內，須開始進

行製造強度試體。
– 2.3 正常取樣工作應在混凝土輸送至模板之混凝

土輸送設備上取樣，但規範可要求於其他地點取
樣，如混凝土泵之出口等。

• 註：公路總局施工說明書03310章「結構用混凝土 」
§3.2.2 ：除另有規定外，在混凝土輸送至澆置位置，
取樣製作混凝土圓柱試體，每組取樣至少製作3個
試體，該次各試體之平均值當成該次之試驗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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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別
樣品

混合樣品

混合均勻

2/4 1/43/44/4 0

卸料

• 3. 取樣步驟須特別注意取得確能代表原來混凝土及
其狀況之試樣，其步驟規定如下：
– 3.3 自攪拌車取樣：在每盤拌妥之混凝土卸出至

1/4~3/4之間，以一定間隔分2次以上取樣，並依
試驗目的混合成一試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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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試體製作規定

CNS1231 [工地混凝土試體製作及養護法]
• 2. 要義與應用

– 2.2 當試體係依本標準之規定製作及標準養護
時，其強度試驗結果可應用於下列目的。
(1) 規定強度之驗收。
(2) 查核配比對強度之適用性。
(3) 品質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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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當試體係依本標準之規定製作及於現場養
護時，其強度試驗結果可應用於下列目的。

(1) 決定結構物是否具有能力承受使用需求。

(2) 與標準養護之試體測試結果，或不同現場
試驗法下之試體其測試結果做比較。（註：
與其他工地試驗方法之測試結果作比較）

(3) 結構物中混凝土養護與保護方式的適切性。

(4) 拆除模板或支撐的時間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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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圓柱試體：
抗壓及劈裂試驗用試體應為直立澆置、硬固之圓
柱形試體， 長度為直徑的兩倍，圓柱試體直徑應
至少為粗粒料標稱尺寸的3 倍(ASTM C31為標稱最大

粒徑)。除非另有規定， 作為規範需求強度的驗收
條件時， 應使用試體尺寸為150mm ×300 mm 
者；若工程契約圖說有規定，可使用100mm 
×200mm 者。

– 註：ACI期刊有數篇論文顯示，6 in.圓柱試體與3 
in.圓柱試體之強度無顯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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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搗棒尺度需求(部分)

圓柱試
體直徑

mm

搗棒尺度mm

直徑 長度

＜150 10 300

150 16 500

7.5 修飾： 搗實完成後， 以鏝刀刮除多餘的混凝土試
樣並修飾表面， 施以需要最小之處理使試體表面獲得
與模具邊緣成同一平面之平坦面， 且無大於3mm 以
上的凹陷或凸起。

• 7. 試體製作

7.2 澆置圓柱試體
(1) 選擇適合的搗棒尺度(詳表1)，或適合的內部振動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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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2 初期養護：
於試體製作及修飾完成後， 立即儲存於溫度16〜
27℃ 且可防止試體水分散失的環境中48 小時， 對
於混凝土配比材料設計強度40 MPa以上者， 初期養
護的溫度應介於20 ~26℃ 。應避免試體受到陽光直
接照射或受到直接之輻射加熱。

– 8.1.3 後期養護
(1) 圓柱試體：當初期養護完

成並拆模後，須在30 分鐘
內將試體移至23±2℃ 之養
護水槽或濕養室中養護，養
護過程必須使試體表面保持
有游離之水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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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 工地養護：
試體儲存位置應儘可能接近其所代表的結構物附
近， 並儘可能給予試體表面與結構物構件相同的
保護方式， 提供試體與結構物相同的環境溫度及
濕度， 在此種狀態下養護的試體， 其所得到的試
驗結果可代表其特定之養護方式， 亦可用以決定
結構物是否具有能力承受使用需求、拆模時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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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運送試體至實驗室：
運送前，試體的養護及保護須依第8 節之規定處理，
且運送必須在混凝土試體達到終凝狀態後至少8 小
時才可進行。在運送過程中，應使用適當的填充材
料以保護試體不會因震動而損傷。為避免運送過程
水分散失，可用塑膠袋、濕麻布包覆、覆以濕砂、
木屑、或密封之塑膠模等。整個運送過程不得超過
4 小時。

– 註：一般混凝土終凝約8～10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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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試體蓋平

端面研磨 端面研磨刀（鑲鑽石粒）

CNS 11297〔混凝土圓柱試體蓋平法〕
1. 硫磺灰漿蓋平（早期通用，硫磺氣有礙健康）
2. 高強度燒石膏蓋平（目前通用）
3. 純水泥漿蓋平（工地用）
4. 端面研磨（各蓋平法比較之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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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抗壓強度檢驗法

CNS 1232 [混凝土圓柱試體抗壓強度檢驗法]
• 5.試體

– 5.2 試體兩端之面應在試體中心軸之垂直面0.5 
度內，其平面度大於0.05mm 時，應依CNS
11297[混凝土圓柱試體蓋平法]規定加以蓋平、
鋸平或磨平。

垂直檢測 平面度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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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 在試體之中間高度處量測試體兩相互垂直之
直徑兩次， 量測時需準確至0.25mm， 取其平均
值為試體直徑， 以決定試體之橫斷面面積。

量測試體直徑 量測試體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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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試體乾燥體積收縮且鍵結力增加(分子愈接近凡
得瓦力增加)，水具潤滑作用降低水化產物機械
互鎖且受力時將產生內部孔隙壓力，故潮濕試體
之抗壓強度較乾燥試體低。

• 6. 試驗步驟

– 6.1 試體自養護處所取出後， 應儘速進行抗壓試驗。

– 6.2 試體須在濕潤狀態試驗者， 試體自養護處所移
至試驗機試驗期間， 應以最方便之方法保持濕潤
狀態， 在進行試驗時試體亦應保持濕潤狀態。
試體在其他狀態試驗者， 在進行試驗時試體應保
持原有乾濕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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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5 加壓時壓力應連續地增加， 不得有振動現象發
生。若試驗機為液壓式， 其加壓速率應維持在每秒
鐘1.5 ～3.5 kgf/cm2之間。
在預估最大抗壓荷重之上半段加壓時間內， 可用稍
高之速率加壓， 當試體即將破壞前發生快速降伏現
象時， 試驗機之加壓速率不得再予調整， 應加壓
直至試體破壞， 並記錄最大荷重。

試體抗壓試驗

 抗壓速率較慢，
生成較多裂縫、
潛變更大，故
抗壓速率愈快
強度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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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試體高度直徑比小於 1.8 時之抗壓強度修正係數

高度/直徑 1.75 1.50 1.25 1.00

修正係數 0.98 0.96 0.93 0.87

註：試體長徑比小，強度高。

• 7. 計算
– 7.1 試體之抗壓強度以試驗時試體所承受之最大

荷重除以平均斷面積而求得。計算時應計算至1 
kgf/cm2 。

– 7.2 若試體之高度直徑比小於 1.8 時， 由第5 節
計算得之值應乘以表3 所列之修正係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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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報告：報告內容應包括下列各事項

– 8.1 試體編號。
– 8.2 試體直徑及高度mm。
– 8.3 試體斷面積cm2。
– 8.4 最大荷重kgf ｛ N｝
– 8.5 抗壓強度kgf/cm2｛MPa｝
– 8.6 特殊情形之破壞型態(需用時)。
– 8.7 試體或蓋平之缺陷。
– 8.8 試體之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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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建工程材料之變異性甚高，需仰賴試驗獲取品質
客觀資料，材料試驗在工程品管中佔重要地位。

取樣、試體製作、樣品處理、試驗作業及使用儀器
設備等均會影響試驗結果，均應謹慎從事。

工程品管及執行檢試驗人員宜兼備工程材料、機電、
化學、電腦等知識。

材料施工、檢試驗及品質管制需運用統計技術。

檢試驗結果之研判需要工程專業。

規範所定抽驗比例甚低，應強調現場專業判斷，不
可僅賴抽驗把關。

五、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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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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